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三頁





第二頁





X光檢查及收貨程序會於貨站一樓西面D1099車位處理





備註:


1.	X光驗貨限制:


	貨物之闊度及高度不超出150公	分，其重量不超過三千公斤


2.	客人可於貨站網頁(hactl.com)查閱	其X光檢查貨物之月結報告





備註:


1.	X光驗貨限制:


	貨物之闊度及高度不超出150公	分，其重量不超過三千公斤


2.	客人可於貨站網頁(hactl.com)查閱	其X光檢查貨物之月結報告





備註:


1.	X光驗貨限制:


	貨物之闊度及高度不超出150公	分，其重量不超過三千公斤


2.	客人可於貨站網頁(hactl.com)查閱	其X光檢查貨物之月結報告





第一頁





客人核對收貨單及付款收據後便可離開貨站








發出收據及將X光檢查資料輸入電腦








繳款後，貨站職員在收貨單上蓋印以示完成保安檢查及收費








將X光驗貨資料輸入電腦並通過預裝貨物電子接收記錄系統(e-RCL PPK)知會客人X光檢查己完成





客人核對收貨單及付款收據後便可離開貨站








貨物最遲須在啟航前六小時到達貨站





繳款後，貨站職員在收貨單上蓋印以示完成保安檢查及收費








貨站以一般出口散貨收貨程序處理及發出收貨單








開始





客人攜帶收貨單及申報表前往指定貨站收款處繳付X光檢查費用








 在X光檢查完成後，操作員於申報表上蓋印以示完成檢查








向X光機操作員領取貨物保安檢查申報表(申報表)及填上貨物資料








發出收據及將X光檢查資料輸入電腦








在完成X光檢查後，貨站員工會將貨物裝回原本之貨板 / 箱





客人核對收貨收據及付款收據後便可離開貨站





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– 貨物X 光檢查流程





完





完





發出付款收據及安排預裝貨板/箱往分站拆卸及進行X光檢查





付款後貨站職員在收貨收據上蓋印以示己繳費及X光檢查已安排





客人攜帶收貨收據前往指定貨站收款處繳付X光檢查費用





貨站以一般出口預裝貨板 / 箱程序處理及發出收貨收據





當車輛到達貨站時，須向車輛登記處申報需要X光檢查服務，以便安排適當預裝貨板 / 箱之收貨車位





於貨站網頁內(hactl.com)之預裝貨物電子接收記錄系統(e-RCL PPK)預先申報須要接受X光檢查之預裝貨物資料





預裝貨板 / 箱最遲須在啟航前十小時到達貨站





開始





開始





預裝貨板 / 箱貨物	:	X光檢查流程 (以預裝形式投寄)





預裝貨板 / 箱貨物	:	X光檢查流程 (以散貨形式投寄)





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– 貨物X 光檢查流程





完





客人攜帶收貨單及申報表前往指定貨站收款處繳付X光檢查費用








 在X光檢查完成後，操作員會於申報表上蓋印以示完成檢查








向X光機操作員領取貨物保安檢查申報表(申報表)及填上貨物資料








X光檢查及收貨程序會於貨站一樓西面D1099車位處理。十件以下貨物亦可於小貨件中心處理





當車輛到達貨站時，須向車輛登記處申報需要X光檢查服務，以便安排適當車位








貨站以一般出口散貨收貨程序處理及發出收貨單








於貨站網頁內(hactl.com)之散貨電子接收記錄系統(e-RCL Bulk)預先申報須接受X光檢查之貨物資料





貨物最遲須在啟航前六小時到達貨站





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– 貨物X 光檢查流程





散貨	:	X光檢查流程





於貨站網頁內(hactl.com)之散貨電子接收記錄系統(e-RCL Bulk)預先申報須接受X光檢查之貨物資料及知會有關航空公司其預裝貨物需要X光檢查服務及會以散貨形式投寄








當車輛到達貨站時，須向車輛登記處申報需要X光檢查服務，以便安排適當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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